安建函〔2025〕27号

答复类型：B类

关于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0089号建议的答复

王秀美等4名代表：

《关于支持农村统建区建设的建议》（第0089号）收悉，该建议由我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、资源局、财政局办理。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深入推进，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，但仍然存在如您所说的规划设计不统一、基础配套设施跟不上等问题，农村统建区建设（农村村民集中建房）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，对和美乡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我县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农村村民集中建房工作，于2024年5月制定印发了《安溪县农村村民集中建房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方案明确了农村村民集中建房工作的实施流程、职责分工、政策扶持引导等内容，可有效缓解农村村民住房困难问题。   

在简化审批手续方面，一是对于“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（含100万元）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（含500平方米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无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”，二是除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）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外的其他建设工程，无需申请消防设计审查，三是“对其他建设工程中的一般项目，建设单位可以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方式申请消防验收备案”，其他建设工程中的一般项目包括“单、多层住宅建筑”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会同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就您的建议做进一步的探索，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，持续优化农村统建区建设审批流程，提升审批效率，切实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居住需求。

衷心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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